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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 綱 
從實體到虛擬的消費型態轉移 

常見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

網路購物之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範 

妥適處理消費爭議 



網路購物金額逐年成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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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報告，國人每年網購金額呈上漲趨勢，每月網購
金額占每月消費總額的比例也逐年上漲，顯示國人對網路購物依賴日增。 

每人每年網購金額 
每月網購支出金額比 



3C產品 

日常用品 

服飾配件 

交通票券 

餐飲票券 

網路購物最愛商品 

依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調查，3C產品、日常用品、服飾配
件是網購熱門商品，透過網路購買交通票劵，餐飲票劵，亦
為一般消費習慣。 



常見網路購物消費爭議 

 無賣家聯絡資訊 
 收到瑕疵品、仿冒品或與訂單不符的商品 
 7日內退貨賣家拒退貨退款 
 退貨之運費負擔 
 退貨之整新費 
 商品是否屬7日解約權之合理例外情形 
 標錯價或促銷價爭議 
 詐騙 



網路購物之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範 

 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--通訊交易定義 
 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-通訊交易應告知之消費資訊 
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-通訊交易消費者之7日解約權 
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之2-取回商品與返還對價之期限 
 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、第44條-申訴、調解 
 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 
 公平交易法第21條-廣告不實 
 桃園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17條-公告名稱 
 桃園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31條-裁罰 
 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

 
 



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0款— 
本法所用名詞定義如下： 
十、通訊交易：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
傳真、型錄、報紙、 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
似之方法，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
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。 

通訊交易定義 



充分揭露交易資訊 
消費者保護法第 18 條      
企業經營者以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方式訂立契約時，應將下列資訊以清
楚易懂之文句記載於書面，提供消費者： 
一、企業經營者之名稱、代表人、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或電子郵件等
消費者得迅速有效聯絡之通訊資料。 
二、商品或服務之內容、對價、付款期日及方式、交付期日及方式。 
三、消費者依第十九條規定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限及方式。 
四、商品或服務依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排除第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
用    。 
五、消費申訴之受理方式。 
六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。 
經由網際網路所為之通訊交易，前項應提供之資訊應以可供消費者完整
查閱、儲存之電子方式為之。  

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
一、企業經營者資訊 
企業經營者之名稱、負責人、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及營業所所
在地地址。 



促銷價或標錯價 

消費者完成下單流程，確定購買之商品、數量及總金額，業者
之網路機制也已回覆消費者收到總額多少的商品訂單，包含內
容與價位等，業者需依約履行。 

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(經濟部105年7月
15日公告修正) 
 
五、確認機制及契約履行 
企業經營者應於消費者訂立契約前，提供商品之種類、數量、價格及
其他重要事項之確認機制，並應於契約成立後，確實履行契約。 

案例: 
 電腦標錯價案。 
 賣場網路商城，原價2萬多元電視，標價2千多元。 
 旅行社原價24900日本行程，標價2490元。 



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      
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，以退回商品或
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但通訊交易有合理
例外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 
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，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
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，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。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
起算，已逾四個月者，解除權消滅。 
消費者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期間內，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，契約視為解除。 
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，其約定無效。 
 
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１７條 
消費者因檢查之必要或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，致其收受之商品有毀損 
、滅失或變更者，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解除權不消滅。 

通訊交易之７日解約權規定 

案例： 
 業者以商品無瑕疵，不同意退貨 
 業者同意退貨退款，但要求消費者負擔退貨運費 
 業者以已拆封使用，不同意退貨或要求整新費 



消費者保議護法第 19條之2 
消費者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，以書面通知解除契
約者，除當事人另有個別磋商外，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通知
之次日起十五日內，至原交付處所或約定處所取回商品。 
企業經營者應於取回商品、收到消費者退回商品或解除服務
契約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，返還消費者已支付之對價。 
契約經解除後，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關於回復原狀之約
定，對於消費者較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之規定不利者，無
效。  

通訊交易之７日解約權規定 

案例： 
 業者說請貨運行來取貨，１個多月還没來 
 已完成退貨，但未收到退款，或只退購物金 



通訊交易7日解約權之例外 

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2條 
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情事，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
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，將排除本法第
十九條第一項解除權之適用： 
一、易於腐敗、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。 
二、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。 
三、報紙、期刊或雜誌。 
四、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。 
五、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
務，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。 
六、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。 
七、國際航空客運服務。 
 
  

 馬桶座、枕頭、泳裝是個人衛生用品嗎？ 



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    
（第１項）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得
向企業經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。 
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，應於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之。 
（第２項）消費者依第一項申訴，未獲妥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、縣 (市) 
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。 
消費者保護法第 44 條   
消費者依前條申訴未能獲得妥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或縣 (市) 消費爭議調

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 
 

消費爭議申訴 

 向消費者服務中心(業者、消保團體)申訴-函請業者於15日內妥處 
 向消保官申訴 –召開協商會議 
 向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－召開調解會議 



桃園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 17 條 
企業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府得公告其名稱、爭議商品
或服務及違反行為： 
 一、經通知到場說明消費爭議案情或商議解決方法，無正當理
由不派員出席。 
 二、參加消費爭議申訴案件協商，達成協議不履行。 
 三、拒絕接受消費者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解除契約、退
貨及退款。 
 前項情形於企業經營者之住（居）所、營業所或事務所不在本
市者，亦同 。  
 
桃園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 31 條 
企業經營者無正當理由，不於消費爭議調解期日到場調解者，
得處新臺幣 六千元以下罰鍰。  

消費爭議協商或調解會議規定 



消費爭議申訴方式 

•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—申訴調解—線上申請—依步驟填單申訴或下載
申請書，填妥後傳真或郵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。 

• 親至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填單申訴。 
• 若有消費問題，可於上班時間撥打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(付費電
話)諮詢。 



謝謝聆聽 


